 [image: image1.jpg]


 
110年第4次國民法官模擬法庭
審判期日評議程序資料
（110年度參模重訴字第2號）

110年11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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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議程序第一階段
-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-

壹、評議規則

本案評議程序區分為「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」（即「有罪」或「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」）及「科刑」2階段。第一階段（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）之評議規則，參考國民法官法第83條第1項規定，對被告不利的判斷（即「有罪判決」），須以「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同意」始得決定。
貳、舉例說明

	意見
	說明

	有罪：國民法官6、

法官0

無罪：國民法官0、

法官3
	有罪票數，雖合計達3分之2以上，但並未同時包含國民法官與法官的同意票，應判決無罪或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。

	有罪：國民法官1、
法官3

無罪：國民法官5、

法官0
	有罪票數，雖然包含國民法官、法官，但合計未達3分之2以上之票數，無法形成有罪評決，應判決無罪或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。

	有罪：國民法官4、
法官2

無罪：國民法官2、

法官1
	有罪票數，包含國民法官、法官，且合計票數達3分之2，應判決有罪。


評議程序第一階段

－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評議意見書－

壹、請您根據法庭上呈現的證據及檢察官、辯護人的辯論內容，綜合判斷：

一、被告行為時，主觀上是否有殺人的故意（或不確定故意）？
     □是。
    □否。 

二、被告的行為，與被害人的死亡結果間，是否具有因果關係？
    □是。
    □否。 

三、被告的行為是否成立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？
    □是。
    □否。（請繼續評議是否成立另一罪名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：_____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法官編號：________
中華民國110年11月5日
評議程序第一階段

－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評議意見書－

貳、被告行為時「有無」處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辨識能力顯著減低的情形（即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 2 項的情形）？
    □否。

    □是。被告行為時之罪責能力有所欠缺或減損，請繼續評議下一題。
參、承前題，如果您認為被告行為時受到精神狀態影響，是屬於下列何種情形？

    □屬於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 「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」，被告行為時無罪責能力（無罪）。

    □屬於刑法第 19 條第 2 項 「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，顯著減低」，被告行為時之罪責能力減損（仍有罪），請繼續科刑階段的評議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：________________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法官編號：________
中華民國110年11月5日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
-科刑-

壹、科刑之說明

一、法定刑
所謂「法定刑」是指，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時，針對特定犯罪行為，最高、最低可以處罰的範圍，預先加以規範，使一般人可以知道犯什麼罪，會受到的處罰是什麼。在本案中，若認為被告成立刑法第271條第1項的殺人罪，法定刑為「死刑、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」，就要依照被告成立之殺人罪，而在上述的法定刑範圍內，討論被告應受何種處罰。

二、處斷刑

前述「法定刑」是針對一般情況設計，但是，法律會針對特殊情況制定加重或減輕的規定。本案中，被告可能涉及的減輕事由，應為刑法第19條第2項「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，顯著減低者，得減輕其刑」、刑法第62條前段「
 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，得減輕其刑」、刑法第59條：「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，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，得酌量減輕其刑」。
三、宣告刑

(一)確認本案被告有罪時可以判處的刑度範圍後，接著要依    照刑法第57 條規定，審酌一切情狀(詳後述)，決定本案要宣告被告應受的刑度。檢察官、被告、辯護人、告訴人、被害人或其家屬表示的意見，僅供法院科刑時之參考，法院最終之科刑不受到此等意見的拘束。

(二)另因本件被告被起訴之罪名，法定刑有「死刑」之刑度，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（下稱兩公約施行法）第6條規定，各級政府機關（包含法院）行使職權，應符合兩公約相關規定，此規定在國民參與審判案件進行評議時，亦應有其適用。再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（下稱公政公約）第6條第2項之規定，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，不得科處死刑，可知被告所涉犯罪情節，亦應列入是否量處死刑之考量因素，所謂「情節最重大之罪」，依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相關解釋，限於「蓄意殺害並造成生命喪失」。

貳、科刑評議規則之說明

一、規則說明

本案評議程序區分為「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」（即「有罪」或「無罪」）及「科刑」兩階段。第二階段（科刑）之評議規則，參考國民法官法第83條第3項規定，「科刑事項」及「刑度輕重」之評議以「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意見在內過半數之意見」決定；其中關於「刑度輕重」，若國民法官與法官意見歧異，而未達「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意見在內過半數之意見」，依本法第83條第4項規定，則以最不利被告之刑度票數計入次不利於被告之刑度票數，直到產生「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意見在內過半數之意見」時，以該刑度為科刑評議結果。但死刑之科處，應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決定之。
二、舉例說明
就「刑度輕重」之評議程序中，國民法官、法官之意見如下表所示：

	國民法官意見
	有期徒刑5年、7年、8年、8年、10年、11年

	法官意見
	有期徒刑8年、9年、11年


由於各刑度均無法達成「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在內之過半數意見」之評議條件，此時，以最重刑度票數計入次重刑度票數，直到產生「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在內之半數意見」時，以該刑度為科刑評議結果。流程說明如下表：
	
	國民法官
	法官

	意見
	◎5年 ◎7年 ◎8年 ◎8年 ◎10年 ◎11年
	○8年 ○9年 ○11年

	各刑度意見均未過半數，最重刑度（11年）票數2票，並未過半，計入第二重刑度（10年）意見計算。

	Ⅰ
	◎5年 ◎7年 ◎8年 ◎8年 ◎10年 ◎10年
	○8年 ○9年 ○10年

	將最重刑度（11年）計入第二重刑度（10年）意見計算後，第二重刑度（10年）意見票數3票並未過半，再計入第三重刑度（9年）意見計算。

	Ⅱ
	◎5年 ◎7年 ◎8年 ◎8年 ◎9年 ◎9年
	○8年 ○9年 ○9年

	將前述第二重刑度（10年）計入第三重刑度（9年）意見計算後，第三重刑度（9年）意見票數4票並未過半，再計入第四重刑度（8年）意見計算。

	Ⅲ
	◎5年 ◎7年 ◎8年 ◎8年 ◎8年 ◎8年
	○8年 ○8年 ○8年

	將前述第三重刑度（9年）計入第四重刑度（8年）意見計算後，第四重刑度（8年）意見票數7票已過半。


參、本案科刑之意見

一、法定刑範圍之確認

(一)本案可能適用之法律條文

    刑法第271條第1項：
    殺人者，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(二)除依上述法條之法定刑度外，又依刑法第33條第3款之規定，有期徒刑之範圍，為2月以上，15年以下（但遇有加減時，得減至2月未滿，或加至20年）。

二、有無刑之減輕事由

(一)說明

 1、刑法及其他法律上，規定了許多加重、減輕刑度的事由，而法條規定「得減輕其刑者」，非必然應減輕刑度，而是在審酌本案各項情形後，決定是否要減輕其刑度。
2、至於減輕之程度，依刑法第64、65、66、67、70條之規定如下：

(1)法定刑為死刑者，減為無期徒刑。
 (2)法定刑為無期徒刑者，減為20年以下、15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 (3)法定刑為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罰金者，原則上得減輕其刑至1/2，但同時有免除其刑規定者，可減至2/3。
 (4)有期徒刑之減輕，最高刑度及最低刑度同時減輕。

 (5)有二種以上刑之減輕者，遞減之。
(二)本案可能適用之刑之減輕事由

1、刑法第19條第2項：

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，顯著減低者，得減輕其刑。
2、刑法第62條：

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，得減輕其刑。但有特別規定者，依其規定。
3、刑法第59條：

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，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，得 酌量減輕其刑。

三、科刑因子之相關法規及說明—兩公約施行法及刑法第57條
經過前面的步驟，確定了刑度的上限及下限之後，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審酌一切情狀，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，為科刑輕重之標準。
(一)公政公約

依照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規定，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，不得科處死刑。所謂「情節最重大之罪」，依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相關解釋，限於「蓄意殺害並造成生命喪失」。亦即，除非自犯罪行為人所犯之罪行、罪質、所造成之損害…等因素綜合考量，認為犯罪行為人所犯之罪行確實屬於情節嚴重之犯罪以外，否則不應量處死刑。
(二)刑法第57條
1、刑法第57條規定：「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審酌一切情狀，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，為科刑輕重之標準：

(1)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。

(2)犯罪時所受之刺激。

(3)犯罪之手段。

(4)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。

(5)犯罪行為人之品行。

(6)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。

(7)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。

(8)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。

(9)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。

(10)犯罪後之態度。」

 2、關於刑法第57條第1款至第10款所例示事項的內容及意義，建議參考附件一(刑事案件量刑審酌參考手冊-殺人罪)。   

 3、檢察官、被告、辯護人、告訴人、被害人或其家屬對於刑度表示的意見，法院原則上不受到拘束。
四、本案可能適用之從刑(褫奪公權)之規定
刑法第37條第1項、第2項：
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者，宣告褫奪公權終身。
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，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，宣告1年以上10年以下褫奪公權。
五、本案可能適用之保安處分之規定
刑法第87條第2項：
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，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，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，令入相當處所，施以監護。但必要時，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。
六、沒收之規定
    刑法第38條第2項：
    供犯罪所用、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得沒收之。但有特別規定者，依其規定。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
-科刑評議意見書-
壹、處斷刑
一、刑法第19條

如果認為被告行為時的精神狀態符合刑法第 19 條第 2 項之要件，得否減輕其刑？

    □是。

    □否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：________________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法官編號：________
中華民國110年11月5日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
-科刑評議意見書-
1、 處斷刑
二、刑法第62條

(一)請您判斷被告是否成立自首？

    □否。

    □是，請繼續評議下一題。

(二)如果認為被告符合自首的要件，是否減輕其刑？

    □是，可以減輕。

    □否，不需減輕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：________________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法官編號：________
中華民國110年11月5日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
-科刑評議意見書-
1、 處斷刑
三、刑法第59條

(一)被告的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，即使科以最低度刑仍然過重?

    □否。

    □是，請繼續評議下一題。

(二)如前一題認為「是」，是否酌減其刑?

    □是，要酌減其刑。

    □否，不酌減其刑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：________________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法官編號：________

中華民國110年11月5日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
-科刑評議意見書-

貳、宣告刑

一、是否認為被告應判處死刑？

    □是。(宣告死刑者，應併宣告褫奪公權終身)

    □否，請繼續評議下一題。

※必須同時包含「國民法官」及「法官」雙方票數合計達「6 票（含）以上」，才能判處死刑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：________________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法官編號：________
中華民國110年11月5日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
-科刑評議意見書-
貳、宣告刑

二、如認應判處徒刑，應處：

    □無期徒刑。(宣告無期徒刑者，應併宣告褫奪公權終身)

    □有期徒刑_____年_____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：________________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法官編號： ________
中華民國110年11月5日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
-科刑評議意見書-
參、從刑：褫奪公權

一、被告所犯之罪如果經宣告1年以上之有期徒刑，依其犯罪性質，有無必要併予宣告褫奪公權？

    □是，應褫奪公權，請繼續評議下一題。

    □否，無須褫奪公權。

二、如被告經宣告1年以上之有期徒刑併褫奪公權，則應宣告褫奪公權幾年？（1 年以上、10 年以下）

   應宣告褫奪公權______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：________________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法官編號：________
中華民國110年11月5日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
-科刑評議意見書-
肆、保安處分（評議結果認為本案適用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時）

一、依被告情狀，是否足以認為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，應令入相當處所，施以監護？

    □是，請繼續評議下一題。
    □否。

二、如被告有施以監護之必要，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為之，或認為有必要於刑之執行前為之？
    □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為之。

    □於刑之執行前為之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：________________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法官編號：________ 
中華民國110年11月5日
評議程序第二階段
-科刑評議意見書-
伍、沒收
扣案水果刀1把是否宣告沒收？

    □是

    □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：________________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法官編號：________
中華民國110年11月5日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











本案論罪科刑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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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




有無法定加重減輕事由之適用？


被告行為時「有無」處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辨識能力顯著減低的情形？


被告是否成立自首？


被告的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，即使科以最低度刑仍然過重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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